附件1
“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主题短剧

摄制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主题短剧摄制服务

总体情况：按照采购人要求，投标供应商提供“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主题短剧摄制服务，按照采购人提供的主题、项目目标，摄制1部主题短剧，短剧时长3分钟左右。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目标

结合文明风尚倡导工作，紧扣“当好东道主，喜迎APEC”主题，摄制1部主题短剧，短剧作品应具备较好传播性，让文明宣导更接地气更有趣味，引导市民群众强化东道主意识，以自身的文明言行，为APEC会议在深圳举办营造浓厚氛围。
　　（二）服务要求

1.紧扣“当好东道主，喜迎APEC”主题，聚焦深圳城市文明风尚细节，结合短剧镜头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精心、准确撰写剧本。
2.作品要符合短剧创作规律，通过人物对话、情节冲突、视觉呈现，将“老生常谈”的文明宣导内容转化为新颖有趣的网络表达，具备较好的传播性。
3.短剧出镜角色在深圳地区具有一定知名度，话题影响力的优先。

4.高质高效组织摄制工作，镜头准确鲜活、画面拍摄精良、语言风趣幽默、包装新颖有特点。

5.最终摄制要求以采购人具体要求为准。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专业水平过硬，熟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善于拍摄制作新媒体互动宣传短片；项目团队核心成员（如导演、编剧、摄像等）需具备相关专业经验。

（二）对作品意识形态把关能力较强，能结合主题和目标，围绕深圳城市特点以短剧语言生动准确解读观点，能精准把握界限，避免为追求流量而娱乐化严肃话题。
（三）具有丰富的相关项目组织策划执行经验和较强的剧本文案撰写、自主采访拍摄、视频产品制作、媒体宣传推广能力。
四、评标定标方法
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其中：综合80分（资质团队10分、同类项目经验20分、项目方案40分、诚信情况10分）、价格20分。评审标准详见附件。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8月31日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3.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充分了解项目任何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三）付款方式：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次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1.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资金（合同总金额的30%）；

2.完成短剧剧本和摄制方案并经验收合格，支付第二期资金（合同总金额的40%）；

3.项目完成并经最终验收合格后支付第三期资金（合同总金额的30%）。
（四）违约责任：如因投标供应商的原因未按规定和要求完成工作，由投标供应商赔偿采购人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